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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公共收入保障條例》  

(第 12 0 章 )  

《商業登記條例》  

(第 31 0 章 ) 

《 2024 年公共收入保障 (商業登記 )令》  

 

根據《商業登記條例》 (第 310 章 )  

第 18(1)條提出的立法會決議  

 

《 2024 年商業登記條例（修訂附表 2）令》  

引言  

 

 在二零二四 年二月二十八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 建議 ，行政

長官指令  –   

 

( a )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應 根 據 《 商 業 登 記 條 例 》 ( 第 3 10

章 ) ( “《 條 例 》 ”)第 18 (1 )條 在 立 法 會 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(“決 議

案 ” ) (載於附件 A )，以增加商業登記費；及  

 

( b )  應作出《 20 24 年公共收入保障 (商業登記 )令》 ( “《公共收入保

障令》 ” ) (載於附件 B )，使決議案的所有條文在該《公共收入

保障令》有效期內具有十足法律效力。  

 

2 .  另外，財政司司長已根據《條例》第 1 8( 2 )條作出《 20 2 4  年商

業登記條例 (修訂附表 2 )令》 (“《商業登記條例令》 ” ) (載於附件  C )，

增加分行登記費以與商業登記費保持一致，及豁免破產欠薪保障基金

(“基金” )收取的 1 5 0 元商業登記徵費兩年。  

 

 

  A    

  B    

  C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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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 

 

3 .  財政司司長在 二零二四至二五 年度財政預算案 中建議增加 商

業登記費及豁免基金收取的 15 0 元商業登記徵費兩年。  

 

增加商業登記費  

 

4 .  《條例》規定，任何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人士，均須在開業後

一個月內，為業務申請商業登記，並將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在營業地點

展示。商業登記證可分為兩種，分別是一年證及三年證。  

 

5 .  為申請商業登記證，申請人須按照《條例》附表 1 規定的金額

繳付商業登記費。商業登記費已接近 30 年沒有調整 1。考慮到 1 99 3 至

2 0 23 年之間的經濟增長及 1 06 %的累計通脹率，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

財政預算案建議由 2 02 4 年 4 月 1 日起調高商業登記費 1 0%。現行及

建議的商業登記費如下  –   

 

商業登記證  現行商業登記費  建議商業登記費  

( a )  一年證  $ 2 ,0 00  $ 2 ,2 00  ( +$2 00 )  

( b )  三年證  $ 5 ,2 00  $ 5 ,7 20  ( +$5 20 )  

 

6 .  考慮到決議案或會遲於 20 24 年 4 月 1 日獲立法會通過，行政

長官已根據《公共收入保障條例》 (第 120 章 )作出《公共收入保障

令》，使決議案由 2 024 年 4 月 1 日起至成為法律前具有十足法律效

力，讓建議的商業登記費在 20 24 - 25 財政年度一開始生效。  

 

增加分行登記費  

 

7 .  與商業登記費一樣，一年證及三年證須繳付的分行登記費 2亦

應由 20 2 4 年 4 月 1 日起提高 10 %。現行及建議的分行登記費如下  –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一年證有關的商業登記費由 1994 年 4 月 1 日起由 1,000 元增加至 2,000 元，自 1999

年 4 月 1 日引入三年證後，其有關的商業登記費維持在 5,200 元。  

2 《條例》亦要求業務的每個分行申請商業登記，並按《條例》附表 2 所規定的款額

繳付分行登記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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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行登記證  現行分行登記費  建議分行登記費  

( a )  一年證  $ 7 3  $ 8 0( +$7 )  

( b )  三年證  $ 1 89  $ 2 08 ( +$ 19 )  

 

就此而言，財政司司長已根據《條例》第 18 ( 2 )條作出《商業登記條

例令》，其中一項目的是由 2 024 年 4 月 1 日起提高分行登記費至建

議的水平。  

 

豁免商業登記徵費兩年  

 

8 .  現時，《條例》就每項商業登記或分行登記徵收每年 150  元的

徵費，以向基金提供資金。為減少增加商業登記費的建議對業務的影

響，並鑑於基金現時的財政狀況穩健 3，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財政預

算案建議由 2 024 年 4 月 1 日開始，就商業登記及分行登記豁免徵收

1 50 元的徵費，為期兩年。實施建議的豁免後，就商業登記及分行登

記須繳付的徵費如下  –   

 

商業 /分行

登記證  

提出成立法團遞呈的日期 4，提出有限合夥基金註冊申

請的日期 5，或商業 /分行登記證的生效日期  

( “有關日期 ” )  

2 0 22 年 6 月

1 7 日或之後

至 20 2 4 年 4

月 1 日前  

2 0 24 年 4 月

1 日 或 之 後

至 20 2 5 年 4

月 1 日前  

2 0 25 年 4 月

1 日 或 之 後

至 2 026 年 4

月 1 日前  

2 0 26 年 4 月

1 日或之後  

( a )  一年證  $150  $0  $0  $150  

( b )  三年證  $450  $150  $300  $450  

 

9 .  就一年證而言，如有關日期是由 2 024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至

2 0 26 年 4 月 1 日前，應支付的商業登記徵費將減少 15 0 元至 0 元。就

三年證而言，如有關日期是由 20 2 4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至 20 2 5 年 4 月

1 日前，商業 /分行登記證的有效期將涵蓋提供徵費豁免的兩個財政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截至 2023 年底，基金的累積盈餘為 72 億 5,900 萬元。基金在 2023 年發放的特惠款

項總額為 1 億 5,500 萬元，同年收到的商業登記徵費總額為 2 億 4,300 萬元。  

4 適用於經一站式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成立的本地公司。  

5 適用於有限合夥基金註冊的同步商業登記申請。  



 

4  

度。因此，應支付的商業登記徵費將減少 30 0 元至 1 50 元。同樣地，

如有關日期是由 20 2 5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至 20 26 年 4 月 1 日前，由於

商業 /分行登記證的有效期僅涵蓋提供徵費豁免的一個財政年度（即

從 20 2 5 年 4 月 1 日至 20 2 6 年 3 月 3 1 日），應支付的商業登記徵費

將減少 15 0 元至 30 0 元。  

 

1 0 .  《商業登記條例令》亦使建議的徵費豁免由 20 24 年 4 月 1 日

起生效。  

 

 

其他方案  

 

1 1 .  我們必須修訂 《條例》 才可以實施 上述增加商業登記費 及分

行登記費，以及豁免徵收 1 50 元的徵費，為期兩年的建議。在決議案

成為法律前，增加商業登記費的建議必須藉行政長官作出的《公共收

入保障令》方可及早具有效力。除此之外，並無其他方案。  

 

 

決議案  

 

1 2 .   決議案增加《條例》附表 1 規定的商業登記費，一年證的費用

由 2 , 00 0 元增至 2 ,2 0 0 元，三年證的費用由 5 , 20 0 元增至 5 , 72 0 元。   

 

 

《公共收入保障令》  

 

1 3 .   《公共收入保障令》由行政長官根據《公共收入保障條例》

(第 12 0 章 )第 2 條並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作出，使決議案於《公

共收入保障令》有效期間具有十足法律效力。《公共收入保障令》於

2 0 24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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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業登記條例令》  

 

1 4 .   《商業登記條例令》由財政司司長根據《條例》第 1 8 (2 )條作

出，使增加分行登記費及豁免徵收 15 0 元的徵費兩年的建議於 20 24

年 4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 5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–  

 

 《 公 共 收 入 保 障 令 》 及

《 商 業 登 記 條 例 令 》 刊

登憲報  

 2 0 24 年 3 月 8 日  

 《 公 共 收 入 保 障 令 》 及

《 商 業 登 記 條 例 令 》 提

呈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  

 2 0 24 年 3 月 1 3 日  

 動議決議案   2 0 24 年 3 月 2 7 日  

 決 議 案 刊 登 憲 報 （ 如 在

2 0 24 年 3 月 27 日的會議

上獲立法會通過）  

 2 0 24 年 3 月 2 8 日  

 《 公 共 收 入 保 障 令 》 生

效（如決議案在 202 4 年 3

月 27 日的會議上尚未獲

立法會通過）  

 2 0 24 年 4 月 1 日  

 《 商 業 登 記 條 例 令 》 生

效  

 2 0 24 年 4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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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
 

1 6 .  建議對經濟及財政的影響載於附件 D。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

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 《條例》及《公共收入保障條

例》 (第 12 0 章 )現行條文的約束力。建議對生產力、環境、公務員、

性別及家庭議題沒有影響。除了有關段落所述對經濟的影響外，建議

對可持續發展亦沒有影響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 7 .  我們在制訂有關建議時，已 考慮立法會議員 及其他持份者於

財政預算案諮詢期間 提出的意見。由於 財政預算案 在發表前 必須保

密，我們沒有就建議措施事先進行諮詢。 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1 8 .  我們會在 20 24 年 3 月 6 日發出新聞稿。我們亦會安排發言人

回答傳媒及公眾查詢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1 9 .  商業登記費及分行登記費為 含稅費用， 為政府提供 穩定的收

入來源，在 20 19 - 20 2 0 年前 6每年帶來約 2 7 億至 28 億元的收入。商業

登記費及分行登記費的收入預計在 20 2 3- 24 年度修訂預算及 2 02 4- 25

年原來預算中分別為 2 9 億元及 3 3 億元。  

 

2 0 .  每月平均營業額低於某水準 (“豁免水準 ” )的企業可獲豁免繳付

商業登記費及徵費。利潤主要來自提供服務的企業 (“服務企業 ”)和非

服務企業的豁免水準分別為  1 0 , 00 0  元和  3 0 , 00 0  元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由 2019-20 年度至 2022-23 年度，豁免徵收商業登記費及分行登記費的企業支援措施

令兩項費用的收入大幅跌至介乎 5,730 萬元至 1 億 8,960 萬元。  

  D    



 

7  

查詢  

 

2 1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

席助理秘書長 (庫務 )曾曉彤女士 (電話： 28 10  2 37 0)聯絡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二四年三月  

 



 

附件  A  



 

 

 



 

 

  



 

 

附件  B  



 

 

  



 

 

附件  C  



 

 

 



 

附件 D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 

  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財政預算案有關提高商業登記費及分

行登記費的建議將每年為政府帶來約 2 億 9 , 50 0 萬元的收入。  

 

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 

2 .  雖然該建議將增加企業的設立成本或營運成本，但預計對

整體經濟的影響有限。就每項新辦或續期的商業登記，每年增加

的費用只為 2 00 元 (一年證 ) / 1 73 元 (三年證 )，而就每項新辦或續期

的 分 行 登 記 ， 每 年 增 加 的 費 用 則 只 為 7  元 (一 年 證 ) / 6  元 (三 年

證 )，不會過度增加企業的設立成本或營運成本。加上由 2 024 年

4  月 1  日至 20 2 6 年 3 月 31 日的豁免收取徵費建議，在建議費用

實施後的首兩年内，企業增加的財政負擔應是十分輕微。整體而

言，建議阻礙商業運作或影響營商環境的可能性不大。  

 

 


